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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事审判改革强调修复家庭关系在家事案件处理中的重要性,但西南地区 X 法

庭家事审判实践的经验研究表明,家事司法修复家庭关系的效度并不彰显。法官将家庭关系

修复贯穿于审判的全过程后,依然很难修复夫妻一方离婚意愿强烈的婚姻关系,在面对代际

关系冲突时也只能用法定权利义务关系去简化复杂的家庭关系。家事司法在修复家庭关系

中能力有限,根本原因在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面临多重制约,包括开放社会带来的不稳定

性、家庭成员之间的个体意识冲突、现代法律与家庭价值的冲突等。因此,家事审判改革应当

在完善心理辅导、多元调解、单位联动等配套机制的同时,积极引导家庭成员树立有利于家

庭关系和谐稳定的价值观念,建立能够有效稳定家庭关系的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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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事审判改革及其社会背景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细胞。国家法律体系对家庭问题的处理,影响着家庭秩

序的再生产,也事关社会的稳定。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

工作的意见》明确强调修复家庭关系在家事案件处理中的重要性,提出“发挥司法审判的诊断、修复、
治疗作用”,“在诊断婚姻状况的基础上,注意区分婚姻危机和婚姻死亡,积极化解婚姻危机,正确处理

保护婚姻自由与维护家庭稳定的关系”。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

机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家事审判对婚姻关系的诊断、修复和治疗作用”。
修复家庭关系曾是法官处理家事案件的重心,随着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情况也在发生变化。黄

宗智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前法庭处理离婚案件有着鲜明的特征与方法,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运用道

德—意识形态的劝诫及物质刺激,借助社区和家庭的力量,努力介入并改善陷入危机的夫妻关系 [1] 。
这一时期,法庭调解通过改善夫妻关系,在坚持婚姻自由原则的同时,避免了与农民的婚姻观念产生



直接冲突。贺欣对21世纪初离婚案件司法实践的研究表明,受限于法院和法官的体制制约,法官很少

努力去挽救正在破裂的婚姻,判决不予离婚和判决准予离婚已分别成为处理首次和再次请求时的常

规做法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庭调解解决纠纷的能力不断削弱,至今,法官较少主动探寻影响家庭

关系的原因,对修复当事人家庭关系的关注度较低、动力不足。
家事审判改革更广阔的背景,则是家庭关系及相应的调节机制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国家、

社会的共同作用下,个人权利意识逐渐增强,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 [3] 。成年子女对父

母、妻子对丈夫的依附性降低,家庭成员具有更为强烈的个体意识。这直接导致传统家庭秩序难以维

系,家庭关系的不稳定性凸显。家庭内部难以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难以自然修复家庭关系。与此

同时,在城市和农村中,民间调解机制解决家庭纠纷的能力在不断弱化,这源于家庭秩序的紊乱和民

间调解机制的式微。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单位职工变为社区居民,而社区工作人员不具有单位领导的

权威,也缺乏解决家庭纠纷的动力,只有少部分家庭纠纷由社区成功调解,大部分纠纷则流入法院。中
西部地区的农村中,民间调解人的权威逐渐丧失,也难以依靠村庄舆论对村民的行为进行调整,家庭

纠纷难以在村庄内得到解决。更为重要的是村民的价值和意义世界已经发生改变,村庄舆论即使存在

也无力对村民行为进行约束 [4] 。
家庭成员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改变了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成为家庭结构的主轴,这不同于以

往妇女依附丈夫的关系模式。“中国当代家庭形态‘现代’趋向显著,但亲子关系中的‘传统’行为仍很

浓厚。” [5] 也就是家庭生活单位日趋核心化、小型化,同时分爨、分居的亲子依然有密切互动,这种家庭

关系有利于分担抚育后代的压力、保障老人得到赡养,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避免因家庭成

员个人主义的盲目扩张而导致家庭关系破裂。目前,社会内生性家庭关系修复机制已难以发挥其作

用,人们寄希望于通过法律限制个人主义的盲目扩张。
在此背景下,推动构建家事审判制度的呼声不断。学者普遍认为,家事审判制度设置需充分关照

家事案件的特殊性。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未能关注婚姻家庭的伦理关系,也忽视司法裁判结果对当事人

生活的后续影响,难以快速、公正地解决家庭争议并调整人际关系,设立家事法庭专理家事案件十分

必要 [6] 。与此同时,进行家事审判机关专门化的改革,也能更好地实现家事纠纷解决中的实质正义和

综合效益 [7] 。
因此,对于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的家事审判改革,学者多持积极看法,认为改革具有促进家

庭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是一套致力于情感修复和心灵征服的技术 [8] ,凸显了最高人民法

院对家庭团结和个体权利的并重,强调对家庭成员间的“团结”和“平等”关系的兼顾,而不再是只关

注个体利益的保护或是只关注家庭伦理的实现 [9] 。以上研究都是应然层面上的判断,也有学者关注到

在家事审判实践中,法官缺乏处理家庭关系所需的社会经验及生活阅历 [10] ,受到审限及工作量的限

制,也缺乏充分修复家庭关系的时间,调解工作还可能影响司法的中立地位 [11] 。由此,学者提出法官

的工作重心应当是法律适用,修复家庭关系的职能可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12] 。相关研究侧重于讨论裁

判角色与调解角色间的张力,关注到了法官修复家庭关系时受到的制度约束以及存在的知识、技能匮

乏问题,却忽视了社会环境和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对修复工作的影响,未能完整展现司法修复家庭

关系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司法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修复家庭关系的作用以及司法修复家庭关系受到

了哪些制约,都需要进一步的经验研究。2017年,笔者之一在西南地区 Y 市 X 家事法庭进行了为期4个
月的调研,本文以此为经验素材展开研究。同时,为验证 X 法庭修复家庭关系的方式以及反映的问题是

否具有普遍性,笔者之一于2021年至中部地区 W 市 J 区四个派出法庭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调研活动。
X 家事法庭位于 Y 市内的城区中,2016年被设为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单位。法庭管辖范围内有9个

社区居委会,2016年常住加流动人口50余万。调研观察了法官在开庭前与当事人的互动,旁听公开审

理的家事案件22次,其中包括12起离婚纠纷、3起离婚后财产纠纷、3起分家析产纠纷、3起继承纠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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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父子债权债务纠纷。本文将通过观察家事案件审理实践,分析在家事审判改革明确提出诊断、修复、
治疗家庭关系后,法官如何处理当事人的家庭关系,进而分析司法修复家庭关系的效度。这些家事案

件中处理的家庭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婚姻关系,另一类是代际关系。本文对家庭司法实践的经

验呈现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二、 家事司法修复婚姻关系的实践

对于婚姻关系的处理,家事审判改革提出“要注意区分婚姻死亡还是婚姻危机” [13] ,法官需要判

断案件当事人的婚姻关系能否修复,既不能违反婚姻自由原则,又需要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此外,司
法修复婚姻关系的预设目标不仅是维持婚姻关系,还要恢复情感。①实践中,法官判断婚姻死亡的主要

依据是存在法定离婚事由和双方一致同意离婚,且法官开展婚姻关系修复工作的时间往往较为短暂。
面对夫妻情感问题,法官更倾向于维持婚姻关系并引导夫妻自行解决。

X 法庭法官的修复工作始于庭前调解阶段,法官会将当事人召集至办公室,询问当事人引发感情

破裂的原因以及双方是否接受调解,随之出现四种结果:第一,双方都同意离婚,只对财产分割以及孩

子抚养权归属有争议;第二,双方同意离婚,但不同意调解解决财产分割以及存在孩子抚养权争议;第
三,一方不同意离婚且双方都接受调解;第四,一方不同意离婚,且不接受调解的,案件进入庭审程序。
针对第一、二类情况,法官不会开展修复工作,对于第三类情况,法官会了解夫妻矛盾,劝告当事人改

正自身损害婚姻关系的行为,多体谅对方。此时,法官修复婚姻关系的话语与庭审阶段修复婚姻关系

的话语相似。在法官无法成功调解时,就会出现第四类情况。以下将具体展现法官对婚姻关系的评估

及修复过程。

(一) 法官对婚姻关系可修复性的评估

法官的评估过程表明,存在法定离婚事由以及双方一致同意离婚是法官判定婚姻死亡并停止修

复工作的主要依据。原告的离婚态度是否坚决、当事人是否容易“做工作”则是法官评估修复工作时长

的主要考量因素。
1. 存在法定离婚事由是婚姻死亡的标志。多地法院的新闻宣传提出区分“危机婚姻”与“死亡婚

姻”需综合考虑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 [14] 。实践中,
法官的确会了解以上因素,但当事人的感情基础通常会被简化为双方缔结婚姻的过程,当事人的婚后

感情、夫妻关系现状以及有无和好的可能较少得到深究。当事人能够证明存在法定离婚事由以及当事

人第二次诉讼离婚时,法官通常会判定婚姻死亡,不再进行婚姻关系修复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作出离婚判决需要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法定离婚事由的存在,在修复婚姻

关系时,法官对是否存在法定离婚事由的判断更为灵活。通常情况是原告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存在法定

离婚事由,法官认定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并开始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进行调查。也存

在法官通过当事人的行为及陈述判定存在法定离婚事由后,停止婚姻关系修复工作的情形。例如,笔
者观摩的王某与孙某的离婚案件中,原告提起离婚诉讼的理由为被告经常出去交际,有行为超出男女

应该有的范畴,认为双方感情已经破裂。庭前调解阶段,原告坚持离婚,但不能提供其他理由,被告不

同意离婚,并表达了希望挽回婚姻关系的意愿。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法官认为原告的离婚理由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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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7年,杜万华在全国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推进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家事审判不能再像以前

那样仅限于裁判这一个职能,还要包括婚姻家庭救治、家庭成员情感修复、未成年人妥善安置等职能”。2018年,周强在

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总结大会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

提出家事审判“要由仅重财产分割向重情感和心理修复转变”。



以证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婚姻关系可以修复。开庭后,对于原告新提出的财产分割诉求,被告坚称需

要答辩期。在法官明确提示第一次离婚一般都不会判离,双方有足够的婚姻关系修复时间后,被告依

然坚持需要答辩期,法官由此认为被告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修复关系的意愿,能够继续开展修复工

作。因此,庭审结束后,法官再次进行调解,单独询问原告有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出轨。原告的依据为“我
看见了她和其他男人发的短信,我已经对她失去了信任” “她经常出去玩,我很反感,而且我在外面工

作很辛苦,她根本不体谅我”,并坚持认为双方已经无法沟通,即使这次法官不判决离婚,半年后,其依

然会再次提起诉讼。此时,法官直接询问原告是否已经出轨:“你外面有没有人,你怕是外面有人,有人

我就不劝你了!”原告表现出迟疑,法官继续说:“有人我就不劝你了,你回去好好做做工作,给孩子好好

讲讲。”法官判定原告出轨的原因是:“原告急于离婚,认为被告有出轨行为,但又在财产分割上没有提出

什么要求,应该是他自己出轨了。我直接单独问他,看他的表现,肯定是出轨了,那这个案件也就没有调解

的必要了。”本案并非常见的原告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存在法定离婚事由的案件,而是由法官根据生活经

验推断出原告出轨,这一事实的存在使得法官认定当事人婚姻死亡,转而劝告原告处理好离婚后续事宜。
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原告难以证明法定离婚事由的存在,其婚姻状态被法官判定为婚姻危机。江某

与赵某的离婚案件审理经过展示了法官判定婚姻危机的过程,原告以“双方婚前缺乏了解,结婚时间

仓促,草率结婚,婚后也未建立起感情”为由起诉要求离婚,在庭前调解阶段坚持认为感情已经破裂,
不接受调解。因原告并未证明存在法定离婚事由,双方又有2年的自由恋爱经历,法官初步认定此段婚

姻关系有修复可能,随即开始详细询问双方婚后的感情状况,以印证自己的判断。原告陈述夫妻感情

已经破裂的原因是:“被告不养家,有次还持刀威胁,跟我要钱,给我造成精神压力,孩子都是我家老人

抚养,他都没有负什么责任,想回来吃饭就吃,不想回来就不回来。”其陈述明显不足以使法官确认存

在法定离婚事由,法官在随后对被告的询问话语中也表露了这一态度:“被告,你陈述一下婚后双方状

态什么样,有什么做得不对的以后该怎么办?”被告表示会改正不当行为,原告则坚持离婚。因原告始

终未能证明法定离婚情形的存在,法官认定当事人的婚姻状态属于婚姻危机,并持续开展了修复工

作,直至庭审结束后,原告依然坚持认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法官遂结束修复工作。
2. 当事人的态度是评估修复时长的重要内容。法官会评估当事人对待婚姻关系的态度以及当事

人是否容易“做工作”。受访法官总结认为当事人对待婚姻关系的态度决定着婚姻关系能否存续,生活

经验和工作经验丰富的法官能更快速准确地识别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交谈时的话语表达较为急躁、说
话声音较大的当事人不容易“做工作”,很难改变其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当事人表现得容易“做工

作”且离婚态度犹豫不决,则表明婚姻关系有修复的可能性,法官会在此阶段花费时间尽量修复关系。
遇有不好“做工作”或是离婚态度坚决的当事人,则可减少庭前调解修复婚姻关系的时间,直接进入庭

审阶段。面对此种情形,法官在庭审阶段也较少开展修复工作。此外,还有一种日趋常见的情形是被告

既不同意离婚,也不接受调解,甚至以外出务工为由直接缺席审判,对此,法官无法开展修复工作。

(二) 法官修复婚姻关系的局限性

理想状态下,法院需要弥合当事人之间已经受到一定程度伤害的夫妻感情以化解婚姻危机 [15] ,
法官不可为消极的裁判者,需要积极诊断、修复和治疗婚姻关系 [16] ,但从婚姻关系的修复实践来看,
法官多采取“和稀泥”的修复方式,修复工作的开展时间也较短。法官的修复目标变为了提供沟通平

台,让双方当事人充分表达对婚姻生活的不满之处,并督促被告积极修复婚姻关系。
“和稀泥”曾用于形容旧式调解人只关心促成妥协,缺乏清晰是非立场的调解方式 [1] ,法官修复婚

姻关系时同样会有意忽视是非判断。在上文提及的王某与孙某的离婚案件中,对于原告提出:“被告经

常出去交际,有行为超出男女应该有的范畴”的控诉,法官的修复话语为“夫妻的信任是互相的,但要

有足够的信任感,可能你们的夫妻生活中,被告长得漂亮,化了妆,原告可能觉得不太安全。被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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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些事情给男方一些安全感。原告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可见,法官并未作是非判断,而是建议

当事人修改自身让丈夫(妻子)不满的行为。在上文提及的江某与赵某的离婚案件中,法官采取了同样

的修复方式。
法官:能不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再过半年,如果原告还是要离婚的话,那肯定只好判了。被告能不

能认个错,看看什么做得不好,以后改?
被告:离婚的话,对两个小孩以后也不好,毕竟我们和老人关系也不差,只是我有时候晚一点回

家,他们有意见也正常。
法官:你早点回家,帮老人做做事情,老人就不会对原告说什么了,原告也不会夹在中间为难。原

告也不要拉着脸,让被告感觉很难受,不愿意回家。
法官更侧重于向被告展现原告对于婚姻的不满,劝诫被告改变生活中令原告不满的行为,及时修

复关系,同时劝告原告为孩子着想,给被告以改过的机会。接受访谈的法官普遍提到采取“和稀泥”的

方式修复婚姻关系,一方面,是认为婚姻生活不能过于强调是非对错,要维持婚姻关系,必须“互相包

容”;另一方面,在当前的社会中,婚姻家庭价值观念更为多元,缺乏能够评判当事人行为的统一标准,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43条的规范内容属于倡导性原则,不可作为强制性义务 [17] ,法官只能

劝说当事人冷静解决婚姻问题。
与此同时,法官开展修复工作的时间也较短,通常情况下,法官仅会在庭前调解以及庭审阶段积

极开展修复工作。受访法官提到婚姻纠纷背后的矛盾大多较为复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修复,但
法官无法将所有时间都花在一个案件上。2017年1月至7月,X 法庭新收案件加旧存案件共647件,有法

官3位、法官助理3位、书记员3位,法官平均每天至少需要开庭审理2件案件。对于事实清楚、案情简单

的家事案件,法官至多有半天的处理时间,劝解所能起到的修复作用也十分有限,婚姻关系能否修复

的关键是被告是否积极主动地采取挽回行动。因此,法官一般会着重提醒被告“在判决书出来之前,你
还可以挽回原告,能不能和好就看你能不能挽回原告”。第一次起诉的离婚案件,通常判决不予离婚,
以给被告更多的修复时间。对离婚态度坚决的原告而言,法官短暂的调解并不能起到缓和关系的作

用,在法官判决不准予离婚的6个月后,依然会再次提起诉讼。
纵观法官修复婚姻关系的全过程,法官处理家事案件具有灵活性,考虑到了家庭纠纷的特殊性,

在调查纠纷事实时,降低了对书面证据的要求,也更为主动地了解纠纷背后的深层矛盾。但法官依然

要优先考虑法律适用,存在法定离婚事由的离婚案件是无须修复婚姻关系的。此外,效率也是影响法

官行为的因素,“案多人少”使得法官难以花费大量时间处理一件家事案件。更为关键的是,“在离婚率

攀升的背后,透视出的是政治、法律、文化和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变迁,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市场

化等结构禀赋的嬗变,也是个体和家庭的自我选择(虽然其选择受制于宏观要素)的结果” [18] 。法官的

修复工作所要针对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情绪,还有“个体和家庭的自我选择”。从婚姻关系的修复效果来

看,法官的修复工作更多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即为当事人提供沟通平台、梳理矛盾并督促不同意离婚

的被告积极修复婚姻关系。
为更好履行家事审判修复婚姻家庭关系的职能,多地法院创造了“场景营造” “情绪舒缓” “心理

疏导”“亲情感化”等机制 [11] ,探索完善了心理辅导干预、家事调查、婚姻冷静期等制度。以上辅助机制

和制度的设立力图找到每起离婚案件中的关键矛盾,结合心理疏导消除夫妻感情上的对立情绪以修

复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官经验不足、司法社会治理功能有限的问题,可分担法

官的修复工作并回应当事人的多元司法需求,却同样难以改变个体和家庭的自我选择。

三、 家事司法修复代际关系的实践

家事审判改革同样强调代际关系修复的重要性,但实践中,代际关系的修复效度较婚姻关系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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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效度更低。婚姻案件中牵涉的代际关系常被法官忽视,夫妻与父辈的代际关系以及夫妻与子代的代

际关系都极少得到修复。而在婚姻案件以外的家事案件中,代际关系被法律简化为权利义务关系,法
官较少通过修复工作来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且代际之间的纠纷具有复杂性与延伸性,法官在短时间内

难以修复代际关系。

(一) 婚姻案件中被忽视的代际关系

婚姻关系并非只与夫妻二人有关,还牵涉到代际关系。夫妻感情也会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
较为常见的是因婆媳矛盾、翁婿矛盾等而导致的夫妻感情破裂,再婚夫妻与成年继子女的矛盾也逐渐

增多。当事人会主动提出代际矛盾对夫妻感情的影响,有的案件中,代际矛盾是影响夫妻感情的重要

因素,如原告认为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理由是“她儿子生病后就在我们家休养,经常和我吵架,有一次

还动手把我推地上了,我是没办法跟她过下去了”。部分离婚案件中,当事人父母会旁听庭审,并在庭

审过程中积极向法官诉说儿媳(女婿)的过错行为,一起离婚案件中男方母亲向法官哭诉:“她就是来

分钱的,是来吸干我儿子的钱的,我们没有讨到一个好儿媳,孩子都是我们家在带。”离婚案件中,代际

之间的矛盾虽难以被认定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法律事实,出于修复婚姻关系的目的,法官却并不会

制止当事人及旁听人员作出相关陈述。在知晓当事人的夫妻感情受到代际矛盾的影响时,法官会劝说

当事人处理好与对方父母的关系。但不同于对夫妻矛盾的深入了解,法官较少就代际矛盾对当事人进

行详细询问,也较少修复代际关系。
此外,婚姻案件中夫妻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亦需要得到法官的修复。积极修复代际之间的情感关

系,更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实践中,法官在修复婚姻关系时,会劝告当事人考虑离婚将

给孩子带来的不良影响,强调完整的家庭更有利于夫妻承担对子女的抚育责任,以期降低当事人的离

婚意愿。但法官的劝告收效甚微,大部分当事人认为离婚对于孩子的影响有限。而法官在判定感情确

已破裂,无须修复婚姻关系后,更侧重于实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忽视了对代际间情感关系的修复。
当事人的经济收入情况、能够为孩子提供的成长环境以及8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意愿,是法官判断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和抚养费数额的主要依据。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法官则会尽力劝说当事人

将财产留给子女并转移至子女名下,以此作为落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方式。综观婚姻案件处

理实践,婚姻关系牵涉的代际关系并未获得重视,而婚姻案件以外的家事案件中,居于首要地位的代

际关系也难以修复。

(二) 家事案件中难以修复的代际关系

家事案件不仅包括婚姻关系的案件,还包括代际关系的相关案件,如赡养案件、遗产继承案件、分
家析产案件以及代际之间的借贷等。在处理婚姻案件以外的家事案件时,法官较少开展家庭关系修复

工作,而是依据法律规定径行判决。代际关系包括支配层面的关系和交换层面的关系,在子女占主导

地位,且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不平衡时,老年人自杀极易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19] 。代际关系作为

能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家庭关系,却难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获得修复,代际之间支配层面和交换层

面的关系被简化为法定权利义务关系。在处理涉及代际关系的案件时,法官同样在庭前调解阶段向当

事人了解基本情况,并询问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调解中更侧重于劝说双方互相体谅,达成一致意

见。经过短暂调解当事人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案件就会很快进入庭审阶段。在当事人不在场的

情况下,法官更是无法开展代际关系的修复工作。
在原告李某与被告李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李某与李某某为父子关系,李某诉称被告曾向自

己借款2万元,现已超过约定还款期限,请求法官判决李某某向李某归还借款2万元及利息。在此案之

前儿子李某某曾两次起诉要求父亲李某返还欠款,均由 X 法庭审理,法官审理后支持了李某某的诉讼

请求,判决要求被告李某返还5万元欠款及利息。本案中,原告在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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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强调依据情理,父母对子女的付出是常见且无私的,为成年子女提供资金支持是普遍做法,更不

会记录为子女付出的资金数额,自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欠款事实。在原告的观念中,儿子曾经起

诉自己要求还钱已属不孝,法院还支持了儿子这种荒谬的做法,让自己丧失了作为父亲的权威,起诉

儿子是为了重建父亲对儿子的权威,法官应该支持自己的诉求。但法官并不关注修复父子关系,认为案

件的争议焦点是债务是否存在,若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债务的存在,其诉讼请求就无法获得支持。
在袁某诉李某赡养纠纷案件中,被告李某为原告袁某与其前妻婚生女,袁某与其前妻离婚后,与

成某结婚。袁某认为自己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要求李某向其支付赡养费。在庭审过程中,成某作为袁

某的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庭审过程中被告答辩称:“原告与我的母亲离婚时间较早,我一直以来都是

由母亲抚养,不愿向原告支付赡养费。”法官劝说被告:“原告确实生活比较困难,你作为女儿,无论如

何都还是要支付一点赡养费。”被告最终同意支付赡养费,但认为原告提出的1000元 / 月的赡养费过

高。随后,法官开始对赡养费金额争议进行调解。因双方始终未就赡养费金额达成一致,法官宣布休

庭,改期宣判。庭审结束后,法官与笔者交流:“原告要求的1000元抚养费过高,且原告与前妻离婚时间

较早,被告由前妻抚养,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对被告履行过抚养义务。”此时,成某到法官办公室与法

官争吵,要求法官支持原告的诉求。庭长出面将成某劝离法庭后,与法官交流认为1000元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也在被告的可承受范围内,可以考虑支持原告对于赡养费金额的诉求。
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是基于“家庭本位”的考虑,限制个人主义的过度扩张,

法官对原告个人权利的保护并不会对已经破裂的家庭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但实践中,赡养纠纷往往是

家庭矛盾常年累积的结果,父母再婚多年未对子女尽抚养责任、兄弟分家时的厚此薄彼以及自身经济

困难无力赡养父母等都是被告不愿履行赡养义务的理由,代际关系的修复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因
此,法官审理赡养案件时,应聚焦于查明原告诉称的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情况是否属实,若情况

属实,再结合被告的经济收入情况判决被告支付一定数额的赡养费,较少开展代际关系修复工作。对
于部分赡养案件中,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照顾其生活直至其去世的诉求,法官无法通过判决予以支

持,也难以说服被告在支付赡养费以外,多看望、照顾原告。
法官修复代际关系的实践表明,离婚案件中,婚姻关系常常受到代际关系的影响,家事司法在修

复婚姻关系时,还需调整代际关系。此外,处理法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代际纠纷,也要重视修复双方

的情感关系。在辅助机制及制度的协助下,家事司法调整代际关系可突破程序的限制,更具灵活性,调
整代际关系的能力也得以提升,例如,将婆媳(翁婿)矛盾、继父母与继子女的矛盾纳入离婚案件的家

事调查和调解的范围内;家庭教育令的发出可督促父母履行其必要的监护职责;家事回访制度也可督

促当事人履行赡养、抚养等协议确定的义务。遇有不便厘清代际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形时,调解人

员可援引敬老爱亲的伦理道德规范劝解当事人,例如,通过“讲法之规定、谈人之常情”劝说当事人勿

因争夺房产利益影响母亲的老年生活 [20] ;以“子欲养而亲不待”劝说儿子不要因争夺房屋补偿款而与

母亲发生争执” [21] 。但道德—意识形态的劝解所要作用的是当事人的内心,即增强当事人维护家庭亲

情、伦理和道德的自我意识,在舆论监督力量弱化的情况下,劝解的效果取决于当事人对伦理道德观

念的自觉接受程度,发挥的作用有限。

四、 家事司法面临的多重制约

从家事案件审理实践可以看出,法官无法修复夫妻一方离婚意愿强烈的婚姻关系,也难以对涉及

法定个人权利的家庭关系进行修复,司法修复婚姻家庭关系的能力有限。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司法

人力资源方面,“案多人少”的现状决定了法官很难投入过多的精力用于修复家事案件中的家庭关系,
从而充当城乡基层干部和社会权威人物曾经的角色。当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家庭关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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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开放社会带来的不稳定性;
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个体意识冲突;三是现代法律与家庭价值的冲突。它们使得家庭关系的可修复性

降低,家事司法面临多重制约。

(一) 开放社会带来的不稳定性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基层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人口的高度流动改变了

家庭成员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传统较为封闭的社会形态下,家庭成员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且较少离开

生活的土地。家庭成员具有共同的家庭传承的事业目标,成员之间互动非常多,情感联系更为紧密。同
时,家庭成员有长期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预期,受到村庄舆论的约束,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成本极

高,因此发生的概率较低。“土地和人的固定性带来了空间的封闭性和空间隔离性,这为代际关系的平

衡、和谐提供了空间保障” [22] ,夫妻关系也同样在封闭社会的情境中得以维持。
开放社会中,家庭的生计模式、居住模式、互动模式等都与封闭社会的家庭有所差异。子女能够选

择在外工作,与父母的生产方式不同,也与父母的生活空间相分离;夫妻的生产方式也有所不同,存在

分居两地的情况。随着人口流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家庭关系越来越疏远。首先,就生计模式而言,外出

务工逐渐取代农业生产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生计模式,子女不再跟随父母从事农业生产,也较少将经

济收入交由父母支配。城市家庭中,子女也会向其他城市流动,从事与父母不同的工作。其次,就居住

模式而言,子女结婚后,便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与父母分家分爨,较少共同居住,两代人有两个家庭。
最后,就互动模式而言,两代人的两个家庭经济收入和支出区分明确,子女不会将收入交由父母支配,
而是供自己的小家庭使用,有的父母虽会为子女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却不会将收入完全交由子

女统一支配,大部分父母只有在丧失劳动能力时才会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子女常年在外务工,只有

年节时间能回家探望父母,成家后又与父母分开居住,子女与父母的互动逐渐减少,代际关系的紧密

度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夫妻关系的紧密程度也有可能降低。许多家庭,夫妻分居两地,有女性留守在

家,照顾家庭,男性外出务工的情形;也有女性与男性都在外务工,但工作单位不同,甚至所处地域不

同的情形。在此种分居状态下,夫妻的情感关系极易受到影响,外出务工后出轨成为导致年轻人离婚

的主要原因之一 [23] 。
在人口高度流动的社会形态下,社会舆论对家庭成员行为的约束力弱化甚至消失,难以对代际关

系与夫妻关系产生影响。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已脱离了村庄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父母不孝的子女不会因

为村庄舆论的指责而改变其行为,村民婚姻关系的变化也逐渐消失在村庄舆论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

在城市中也是高度流动的,较难有长期固定的工作单位,自然无法形成新的稳定社会关系网络,工厂、
公司都不再关注某个员工的家庭生活状况,家庭生活的私密性较高,呈现出“私人领域化”状态。而且,
由于这种流动的可能性,使得人们对家庭关系的期待也在降低。糟糕的家庭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

会关系,都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来加以回避。当家庭关系遇到问题时,开放社会提供了流动的可能性,从
而为回避问题提供了场景和可能性。由于家庭关系的修复并不是唯一的选项,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促使

人们不会那么重视家庭关系的修复。

(二) 家庭成员之间的个体意识冲突

尊卑有序、上行下效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维持的基础,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文化体系。为
维护家庭秩序,家庭成员有身份定位,特定身份受到相关伦理道德的要求,父母子女、丈夫妻子的行为

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不能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损害家庭整体的利益 [24] 。随着中国社会从封闭社

会转变为开放社会,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家庭的生计模式、居住模式、互动模式等都发生了变化。
子代与父辈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处理矛盾的方式、运用的规则都有所不同。家庭关系方面的立法也逐

渐从“家庭主义”向“个人主义”倾斜,家庭成员的个体意识不断增强,家庭束缚越来越弱。但个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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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破家庭秩序的约束后,有时呈现出“野蛮生长”的状态,并未形成理性的自由与爱、权利与责任观

念,不同的个体之间有着不同的自由和权利需求,互相之间可能冲突。家庭其实是个狭小的空间,代际

之间、夫妻之间个人自由的冲突、个人权利的冲突都很容易发生,从而成为家庭矛盾和纠纷产生的根源。
赡养案件中,存在子女具有“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主义”而不愿赡养父母的情况,也存在父母年

轻时追求个人自由,不愿履行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年老后又依据法律规定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情

况。父母在年轻时为追求个人自由而离婚,离婚后也没有承担作为父母的责任,代际关系已然破裂。在
年老后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时,子女会以父母没有履行抚养义务为抗辩理由,认为自己没有赡养父母

的义务。代际之间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冲突导致了赡养纠纷的产生。法官在处理赡养案件时,能够

判决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却难以唤醒“极端自我中心主义”的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意识,也无法修复

多年前因父母追求个人自由而破裂的代际关系,只能说服子女基于血缘关系的存在,向年老父母支付

一定的赡养费。上文提到的父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父亲的个人权利需求与儿子的个人权利需求产

生冲突。儿子的权利来源于法律,儿子确有证据证明其对父亲享有债权,其诉求就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而父亲认为自己也享有对儿子的债权,其个人权利的合理性依据为日常生活的逻辑。因此,在儿子的

代理律师提出父亲没有证据证明债务的存在时,父亲反复强调根据常理,父亲与儿子的财物往来并不

能精确的计算,父亲在借钱给儿子时也不会要求儿子写欠条,父亲对儿子享有的债权是不证自明的。
随着个体意识的崛起,代际关系中,父辈对子代的支配能力大大减弱,甚至子代在成家后逐渐占有主

导地位。在双方都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都需要实现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时,代际关系必将破裂且难

以修复。
离婚案件中,女性与男性对于婚姻自由的观念具有较大差异,女性实现婚姻自由的意愿更为强

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3月22日发布的《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显示,2016年至2017年
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73. 4% 的案件原告的性别为女性,45. 9% 的夫妻因感情不和向法院申

请解除婚姻关系 [25] 。X 法庭审理的离婚案中,女性作为原告的比例也更高,感情不和也是最为常见的

诉讼理由,这些现象表明女性更为关注婚姻自由的实现。现代中国社会中,国家法律体系与社会都逐

渐认可良好的夫妻感情是维系婚姻关系的基础,但男性与女性对于感情的认知存在差异。根据女性在

诉讼中陈述的感情不和的理由,其观念中导致感情破裂的因素在不断增加。例如,在 X 法庭的一起离

婚案件中,妻子认为丈夫对自己交友自由的干涉是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丈夫在抚育孩子中的不尽责

也是常见的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女性具有更关注情感利益的意识,在丈夫不能满足其情感需求时认

为夫妻感情破裂,而男性观念中感情破裂的标准更高,存在出轨、家暴、不孝顺父母等情形才会导致夫

妻感情破裂。女性和男性对于婚姻的情感需求差异塑造了双方对于离婚自由的观念差异,法官在修复

婚姻关系的过程中询问双方对于婚姻感情状态的看法,展示了这种差异,但要劝说弥合不同观念之间

的张力并非那么容易实现。

(三) 现代法律与家庭价值的冲突

现代法律强调权利保护,这与家庭价值可能产生冲突。即使家事审判改革要求司法维护家庭关

系,但也难以扭转司法首先需要维护权利的倾向。在根本意义上,家庭建立在爱和责任的基础上。家庭

关系是一组关系的有机结合,即情感关系和合作关系,夫妻之间有情感关系与合作关系,代际之间也

有情感关系和合作关系。但这些关系都是以爱和责任,而非权利作为其基础的。夫妻之间的合作关系

具体为经济上的、事业上的合作,双方共同承担抚育后代的责任;代际之间的合作关系为父辈承担对

子代的抚养教育责任,而子代需要承担对父辈的赡养责任,让父辈能够安享晚年。中国传统家庭秩序

将合作关系置于优先地位,家庭成员遵循“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这一方式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
家庭共同体也发挥着保证债务交易安全和效率的功能 [26] ,夫妻之间的情感关系在家庭关系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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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对不那么高。合作关系虽被置于情感关系之前,但不可否认的是,爱和责任是传统家庭建立的基

础。家庭秩序将爱具象化为责任,父母对子女的爱是责任,夫妻之爱也是责任,要求家庭成员忽视个人

情感而为家庭的维系、后代的抚育进行合作。
在现代社会,家庭成员地位趋于平等,原有模式难以再对家庭关系进行调控。现代社会虽然强调

婚姻关系源于男女爱情的结合、强调爱为基础,但法律制度却处处防范爱的失去,以具体的权利义务

关系来设想这种爱、面对这种爱,从而使得这种爱多少显得虚无缥缈。真正以爱为基础建立的家庭关

系中,家庭成员不应过于强调个人自由,尤其不应过于强调个人权利,不会将家庭财产区分得一清二

楚。但实际上,许多家庭成员过于强调个人权利,这就使得男女因爱情而形成的婚姻关系,并不一定真

正建立在爱与责任的基础上,家庭越来越类似于合伙公司。家庭成员将家庭合作关系简单建立在个人

权利基础上,从而弱化了家庭关系的纽带,难免影响家庭关系的稳定,在需要承担责任时却容易逃避。
法律基于处理纠纷成本的考虑,往往用明确的权利义务来处置家庭关系,甚至为这种处置事先作

出种种预设性规定。例如,2021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29条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已废止)
第7条的基础上作出规定,修改了对子女结婚后父母出资所购房屋权利归属的认定,更为重视父母的

意思表示,回应了父母普遍资助子女小家庭的社会事实,也明确当事人可以通过事先约定的方式保护

其个人财产,以突出父母意思表示的形式,更为委婉地保障夫妻一方的财产权利。有关如何认定“赠与

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问题的讨论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表达了保护个人权利的倾向,认定父母出

全资且将购买的不动产登记在自己一方子女名下的行为具有将出资确定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意思表

示 [27] 。此外,《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29条期望能够引导当事人事先约定父母出资的性质以及

房屋产权归属,以减少纠纷的发生,但纠纷发生概率的下降同样标志着离婚难度的降低,并弱化了夫

妻共同财产在维持家庭关系时的纽带作用。由此可见,《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29条的规定虽有

利于避免父母因子女离婚导致的家庭财产的流失,却也为子女的小家庭埋下了“自利”的种子。在“婚姻

利益与交易安全利益保护的界限及尺度” [28] 的讨论中,个体享有和处分财产的独立性亦被不断强调。
家事审判改革强调“树立家庭本位的裁判理念”,同时“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要求法官在家

事案件审理中兼顾“个体”与“家庭”。可见,家事审判改革试图强调家庭关系的社会价值,试图通过司

法去抑制家庭成员的个体意识,要求家庭成员承担对家庭的责任,避免成员过于追求个人情感而破坏

家庭关系。但法律与家庭价值之间固有的冲突,某种意义上具有根本性。法官在处理家事案件时,需要

先实现法律规定的个人权利,在不涉及法定个人权利的案件中,才可能兼顾“个体”与“家庭”。这就会

限制司法修复家庭关系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只能通过劝说的方式去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冲

突,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与家庭价值的根本性冲突,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五、 结　 语

国家和社会共同推动了家庭中个体的崛起,家庭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成员强烈的个体意识

使得家庭矛盾不断增多且趋于复杂化,家庭内部已无力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民间调

解机制的解纷能力也在不断弱化,伦理道德对家庭成员行为的约束力逐渐减弱。法院成为解决家事纠

纷的主要场域,关于家事问题的相关立法吸纳了西方的权利观念,“西方权利观念建立在‘个体本位’
的价值观念下,‘家’在西方近现代伦理的论述中逐渐消失,而被个体主义观念所消解” [29] 。

考虑到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及重要性,最高人民法院试图通过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

转变家事审判理念,使家事司法同时承担司法功能及社会功能,法官在家事案件审理中,除需实现法

定个人权利外,还需要承担修复家庭关系的工作。而在改革开放前,家庭关系的修复工作由庞大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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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体系负责。例如,单位为避免职工的婚姻家庭纠纷影响单位的文明评比,将处理家庭矛盾作为一项

工作任务,会及时发现并解决家庭纠纷,积极修复家庭关系。由庞大组织体系承担的社会功能被完全交

由人民法院承担,自然难以实现原来的效果。相较于修复家庭关系,法官更擅长于促使当事人冷静沟通,
协商解决相关争议。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关系自身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使得其可修复性降低。

目前,各地法院已探索出了许多家事审判的新方式方法,例如,设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案结事

了人和”的家事审判原则;与妇联、司法局、关工委等单位联动,增设调解人员全程参与诉前调解;通过

设立环境温馨的家事调解室,缓和当事人之间紧张的关系并唤醒当事人对家庭的感情等。在各地法院

的努力下,家事案件的结案率、调撤率、息诉服判率都远高于其他民事案件,切实发挥了缓和家庭关

系,促进家庭和睦的作用。法院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化解家事纠纷的诸多举措也有效分担了司法的部分

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官在家事案件审理中兼顾“个体”与“家庭”的压力。因此,如何完善

家事审判相关的配套机制,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修复家庭关系的作用,是家事审判改革不可忽视的问

题。例如,通过对外整合人民调解等多元化解纷资源,全面加强法院非诉解纷能力和规范化建设 [30] 。
但在家事纠纷多元调解模式、审判机制程序不断创新完善的情形下,家事司法依然面临家庭关系可修

复性降低这一困境。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有利于查明家事纠纷事实和矛盾焦

点、回应家事案件当事人的情感诉求、突出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却并不足以改变开放社会带来的不稳

定性、解决家庭成员之间的个体意识冲突以及现代法律与家庭价值的冲突。要实现有效修复家庭关系

的目标,还应重视营造修复家庭关系的内外部环境。例如,可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明确规定社会

权力主体负有家庭道德建设职责,由社会权力主体促进家庭成员履行家庭道德义务 [31] ,缓和法定个

人权利对家庭价值的冲击。也可夯实以维持家庭关系和谐稳定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基础,通过制订可引

导家庭成员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的社会规范,以预防家庭矛盾的发生;通过建立能够有效实施

社会规范的社会机制,适当增强社会规范对家庭成员行为的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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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par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hip by Family Justice

GUO Junxia1 , ZHOU Xin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School of Law,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family trial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repairing family relationship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ca-
ses. However,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family trial practice of X court in Southwest China show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family justice in repairing family relationship is not obvious. Although judges focus on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repairs through
the entire trial process,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repair marriage relationship in which one spouse has a strong desire to divorce, and
they can only simplify the complex fami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g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hen facing the family cases with in-
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limited ability of family justice in repairing family relationship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faces multiple constraints 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instability of an open society, the
conflict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modern statute and family values. There-
fore, the family trial reform should guide family members to establish the values of maintaining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nd establish a social mechanism that can effectively stabilize family relationship
while improving the supporting mechanisms such a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ultiple mediation; and
soci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family justice; family relationship; reform in the trial of family cases; family valu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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